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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民航服务质量体系建设”专项行动规范代理人

销售行为的通知

国航上海及周边代理：

为落实民航局《关于开展 2018 年“民航服务质量体系建设”

专项行动的通知》管理要求，进一步规范代理人客票操作，提高

服务质量，改善旅客购票环境，增加旅客满意度。现将有关客票

操作规定重申如下：

一、 购票信息告知规定

1.代理人须在其营业场所或网站、移动客户端的显著位置

公示国航运输总条件和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公告等服务规章。

2. 在客票销售环节，代理人须主动告知旅客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航空运输服务信息

（1）客票使用条件、退票改期收费标准、行李运输要求和

运输总条件服务规定；

国航股份商委华东营销中心销售部

等级：特急 上海销售业务通告〔2018〕1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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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旅行中禁止携带、限制携带的危险品及相关规定。

二、 航班不正常服务保障规定

1. 在客票销售环节，代理人须告知旅客，若国航航班发生

延误或取消，国航将通过服务号码 95583 发送短信或邮件通知，

要求旅客提供可联系到的手机号码，若旅客手机通讯运营商非中

国大陆，则需要提供邮箱地址。

2．旅客手机通讯运营商为中国大陆的（17 开头号段除外），

出票代理人必须将旅客手机号码按操作规定准确录入到定座记

录中；对于团队客票，除旅客的手机号码外，还必须将团队负责

人员（领队或调度员）的手机号码准确录入到定座记录中。

3．旅客手机通讯运营商非中国大陆的，出票代理人将旅客

的邮箱地址准确录入到定座记录中。

4．出票代理人须将自有业务手机号码准确录入到订座记录

中，并确保手机号码 24 小时开通。

5．航班发生延误或取消，订座记录中未准确留存旅客手机

号码或邮箱地址的，出票代理人负责将国航航班变更信息及时通

知到旅客。

6．航班发生延误或取消，代理人应协助旅客办理航班改期

业务，联程客票，协助旅客重新安排整个航程。

7．航班发生延误或取消，代理人可引导旅客登录国航官网

或移动客户端（APP）办理航班改期业务, 操作指引见附件。

8、代理人应告知旅客，国航航班延误、取消证明可通过国

航官网或移动客户端（APP）出具, 操作指引见附件。

三、 互联网机票销售平台操作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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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旅客权益，代理人在互联网机票销售平台不允许以

默认选择方式为旅客作出购买付费服务的选择；不允许以收取服

务费、搭售服务产品等形式变相加价销售。

四、 客票操作规定

1. 在客票销售环节，代理人必须按照国航航班发布的价格

进行销售，不允许加价销售。

2. 代理人为旅客办理客票退票改期业务时，必须按照国航

客票使用条件收取相关手续费。国航航班延误、取消，免费为旅

客办理改期或退票业务。

3. 代理人在为旅客办理退票时，应检验乘机人的有效证

件；若非乘机人本人申请退票，除检验乘机人本人的有效证件外，

还须检验代办人的有效证件，符合要求后，将票款扣除退票手续

费后的余额退还乘机人本人或代办人。退款办理时间不得超过 5

个工作日。

4. 为保障网络安全，代理人利用技术手段、系统程序等抢

占国航机票视为违规行为。

5. 代理人可以销售伤残军人和因公致残人民警察优惠客

票，操作规定见《关于国航客运代理人销售残疾军人（警察）优

惠客票的通知》（上海销售业通 2017(43)号）。

五、 违约处罚

凡违反规定的代理人，一经查实，将依据《航空旅客运输销

售代理协议》给予违约处罚，直至取消国航代理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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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通知

附件：1.航班延误取消自助改期操作指引

2. 航班延误证明出具操作指引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八日

联系人：张中杰 电话：021-22353739


